《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节选

    第一条  为控制人口数量，提高人口素质，稳定低生育水平，实现人口与经济、社会、资源、环境的协调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    第十条  城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，实行属地管理、单位负责、居民自治、社区服务的管理和服务机制，并将其纳人创建文明街道、文明社区、文明家庭的内容。

    第十七条 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，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，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。

    第十八条 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，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。

    第十九条  双方无子女的公民结婚后，可以自愿安排生育第一个子女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，经过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：

   （一）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，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，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；

   （二）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，又怀孕的；

   （三）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，只有一个子女的；

   （四）夫妻一方为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，或者相当此批准的其他非遗传性残疾者，只有一个子女的；

   （五）夫妻双方均为全国一千万以下人口的少数民族，只有一个子女的；（满族、壮族自2002年12月开始不在此列）

   （六）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者在本省定居的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同胞，只有一个子女的；

   （七）从事海洋作业的沿海渔区的渔民，只有一个子女的；

   （八）山区、坝上的农村居民，只有一个子女的；

   （九）农村中男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居民，只有一个子女的；

   （十）从事井下作业连续五年以上，且继续从事井下作业的矿工，只有一个女孩的；

   （十一）平原、丘陵的农村居民，只有一个女孩的；

   （十二）再婚夫妻一方无子女，另一方有两个以下子女的；

   （十三）经省人民政府批准，属于其他特殊情况的。

    第二十条  符合第十九条（第十二项“再婚夫妻一方无子女，另一方有两个以下子女的”除外）规定的，妇女再生育时的年龄应当在二十六周岁以上，生育间隔应当在四年以上；年龄在二十八周岁以上的，可以缩短生育间隔。

    第二十三条  育龄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，应当在怀孕三个月内主动到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、民族乡、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进行登记。

    育龄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实行免费登记制度。

    第三十条  育龄夫妻的管理单位可以同育龄夫妻签订计划生育合同，约定双方的权利、义务。

    第三十一条  实行计划生育的已婚育龄夫妻，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。

    第三十二条  公民晚婚晚育，应当获得奖励。

    按法定结婚年龄推迟三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；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第一次生育的为晚育。实行晚婚的，奖励婚假十五天；实行晚育的，奖励产假四十五天，并给予男方护理假十天。奖励婚、产假期间，享受正常婚、产假待遇。

    第三十三条  对计划生育受术者，按规定给予节育假；按受绝育手术确需其配偶护理的，其配偶享受七至十天的护理假。国家工作人员、企业职工在上述假期内，视为全勤；农村居民可以由所在乡、民族乡、镇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助。

    第三十四条  对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，经乡、民族乡、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登记，发给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，并持证享受以下奖励：

  （一）从领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之日起，到子女十八周岁止，对独生子女父母由双方所在单位每月分别发给不低于十元的奖金；

  （二）在产假期间领取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，对产妇增加奖励产假三十天；

  （三）对符合第十九条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而自愿不再生育的夫妻，分别给予不低于一千元的一次性奖励；

  （四）独生子女父母，是国家工作人员、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，退休时分别给予不低于三千元的一次性奖励；是农村居民及城镇无业居民的，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，给予适当补助。

    第四十六条  凡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，对生育双方按以下标准各一次性征收社会抚养费：

   （一）不符合第十九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，是国家工作人员、企业职工的，按不低于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；是民营企业经营者和个体劳动者的，按不低于本人上年度纯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；是城镇无业居民的，按不低于本市、镇居民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；是农村居民的，按不低于本乡、民族乡、镇农村居民上年度人均纯收入二点五倍的金额征收。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的，按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征收金额各加百分之百征收；生育第四个以上子女的，征收金额以此递进累加。

    第四十八条  对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而生育的或者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规定而收养子女的当事人，除按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外，是国家工作人员的，给予行政处分；是其他人员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。

    第四十九条  对出现不符合本条例规定而生育或者收养的当事人所在机关、事业单位及各类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管负责人，给予行政处分，并取消单位当年评选先进的资格。

    第五十九条  本条例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。  

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节选

    第六条 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   （一）无子女；

   （二）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；

   （三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；

   （四）年满30周岁。
    第八条  收养人只能收养1名子女。

    收养孤儿、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，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1名的限制。

